关于《福州市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设计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市住建局起草了《福州市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设计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，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，现将制定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订的背景和依据

（一）制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24号），加强对福州市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，有效提升设施设计水平，参考部分兄弟城市做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指南》。

（二）制定依据。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〉的实施方案》（建质〔2023〕59号）二、主要内容

《指南》主要涵盖五个方面内容：
（一）通用设计要求。主要指“平急两用”三大类设施平急转换设计、选址、规划布局、建筑、结构、给排水、新风系统、电气、智能化等通用设计要求。
（二）旅游居住设施专项设计要求。按照“三区两通道”（隔离区、工作准备区、缓冲区和工作人员通道、管控人员通道），对旅居设施在选址与总平面布局、一般要求、功能分区、设备系统等方面提出具体设计要求。

（三）医疗应急服务点专项设计要求。按照“三区两通道”（污染区、潜在污染区、清洁区和污染通道、清洁通道），对医疗应急服务点涉及的监测哨点医院、发热门诊、定点医疗机构在选址与总平面布局、一般要求、功能分区、设备系统等方面提出具体设计要求。
（四）城郊大仓基地专项设计要求。按照“三区三通道”（外区、内区、缓冲区和外来人员通道、本地工作人员通道、货物通道），对医城郊大仓基地在选址与总平面布局、一般要求、功能分区、设备系统等方面提出具体设计要求。
（五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专项设计要求。重点围绕为旅游居住设施、医疗应急服务点、城郊大仓基地等提供配套服务的道路交通、低空救援和运输、污水处理、垃圾收集、通信等提出相关设计要求。



